
 1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與民間合作開發辦法」廢止總說明 

一、 查「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與民間合作開發辦法」（下稱本辦法）

之訂定，係緣市有土地毗鄰私有地地主有意開發建築，需合併市

有地使用時，依臺北市市有非公用畸零土地處理作業要點第三點

規定，除符合讓售情形外，應依行政院七十五年七月十日台（七

十五）財字第一四五四九號函辦理協議調整地形或合建，爰為促

進土地有效利用，公私協力合作開發，九十五年間遂參酌大眾捷

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都市更新等相關規定訂定本辦法，惟訂定

迄今尚無實務案例。 

二、 本府經通盤檢討過去無法讓售或調整地形之市有土地多採都市

更新開發，而非依本辦法開發之原因，就其法令架構及財務效益

等層面比較分析，循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與民間共同開發，無論就

法令架構及財務效益等各層面均優於本辦法，本辦法於實務作業

上已無實益。 

三、 又依本辦法開發雖或可處理零星未達都市更新規模之開發，惟其

既未達更新規模，顯示其效益及公益性較低。又本辦法之開發本

質係為滿足毗鄰私有畸零地之小規模開發，開發效益受益對象相

對特定；且因受益對象特定，公開徵得之投資人為特定對象之可

能性高，未來實務作業恐易引起爭議，行政風險極高。爰為特定

私地主依本辦法開發之行政成本及行政風險，實與開發效益不成

比例。 

四、 考量本辦法既有窒礙難行、不合時宜之處，爰依臺北市法規標準

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二款後段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廢止之：……二 ……因情勢變遷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廢止本辦法。 

五、 本案業經本府一０五年六月二日府法綜字第一０五三二０二九

七００號令發布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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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止 法 規 表 

法 規 名 稱 發 布 日 期 文 號 廢 止 理 由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

地與民間合作開發辦

法 

一、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十五日臺北市政府府法

三字第０九五七四二一

一一００號令訂定發布 

二、中華民國一０二年八月

六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

字第一０二三二三八八

三００號令修正發布全

文十八條，自發布日施行 

一、查本辦法之訂定，係緣市有土地毗鄰私有

地地主有意開發建築，需合併市有地使用

時，依臺北市市有非公用畸零土地處理作

業要點第三點規定，除符合讓售情形外，

應依行政院七十五年七月十日台（七十

五）財字第一四五四九號函辦理協議調整

地形或合建，爰為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公

私協力合作開發，九十五年間遂參酌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及都市更新等相

關規定訂定本辦法，惟訂定迄今尚無實務

案例。 

二、本府經通盤檢討過去無法讓售或調整地

形之市有土地多採都市更新開發，而非依

本辦法開發之原因，就其法令架構及財務

效益等層面比較分析，循都市更新相關規

定與民間共同開發，無論就法令架構及財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060315&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060315&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060315&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060315&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130806&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130806&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130806&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130806&RealID=03-04-1009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03D1009-20130806&RealID=03-04-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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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效益等各層面均優於本辦法，本辦法於

實務作業上已無實益。 

三、又依本辦法開發雖或可處理零星未達都

市更新規模之開發，惟其既未達更新規

模，顯示其效益及公益性較低。又本辦法

之開發本質係為滿足毗鄰私有畸零地之

小規模開發，開發效益受益對象相對特

定；且因受益對象特定，公開徵得之投資

人為特定對象之可能性高，未來實務作業

恐易引起爭議，行政風險極高。爰為特定

私地主依本辦法開發之行政成本及行政

風險，實與開發效益不成比例。 

四、考量本辦法既有窒礙難行、不合時宜之

處，爰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

七條第二款後段規定：「市法規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廢止之：……二 ……因情

勢變遷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廢止本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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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與民間合作開發辦法 
第  一  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有效利用市有非公用土地與民間合作開發， 

              以加速都市建設，增加土地收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財政局，執行機關為市有非公用土地之管理機關。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辦理合作開發之市有非公用土地，以使用分區為住宅區或商業區者 

              為限。 

第  四  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毗鄰土地：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之土地： 

                  （一）與市有非公用土地連接者。 

                  （二）與市有非公用土地在同一街廓內，且能與市有非公用土地連成同 

                        一開發範圍者。 

              二  合作開發用地：指依本辦法參與合作開發之市有非公用土地及毗鄰土地 

                  。 

              三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指合作開發用地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四  公有土地所有權人：指合作開發用地內除臺北市以外之公有土地所有權 

                  人。 

              五  投資人：指提供資金參與合作開發之建築業或不動產開發業者。 

              六  資金提供者：指投資人、提供資金參與合作開發之執行機關或公有土地 

                  所有權人。 

              七  合作開發人：指合作開發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及資金提供者。 

              八  一完整單元：指依合作開發投資契約得獨立完全使用之最小範圍。 

              九  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者。 

              前項第四款之公有土地所有權人，除國有財產法另有規定外，不包括國有土 

              地所有權人。 

第  五  條    執行機關為推動合作開發市有非公用土地，得公開徵求毗鄰土地所有權人進 

              行合作開發。 

              前項市有非公用土地，以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為原則。 

              市有非公用土地之毗鄰土地所有權人得向執行機關提議進行合作開發。 

第  六  條   毗鄰土地非屬同一所有權人所有者，應由全體毗鄰土地所有權人先行協議簽 

              訂土地開發契約。其屬同一所有權人者，得以土地開發同意書代之。 

              執行機關同意參與合作開發者，應與合作開發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議簽訂 

              土地共同開發契約。 

              投資人參與合作開發者，應於前項土地共同開發契約簽訂後，與合作開發用 

              地之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協議簽訂合作開發投資契約。 

              執行機關或公有土地所有權人以資金提供者身分參與合作開發者，準用前項 

              規定。 

              合作開發投資契約簽訂後，全體契約當事人應共同辦理土地預告登記。 

              無法協議簽訂合作開發投資契約者，執行機關得逕行停止合作開發計畫。 

第  七  條   執行機關依本辦法簽訂之土地共同開發契約，其契約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土地標示。 

              二  開發原則及地上物或他項權利之處理。 

              三  土地及建築物權利義務分配。 

              四  土地產權移轉。 

              五  徵求投資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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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稅捐及費用負擔。 

              七  違約罰則。 

              八  契約終止及解除之規定。 

              九  損鄰爭議及紛爭處理。 

              十  其他事項。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簽訂之合作開發投資契約，其契約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一  土地標示。 

              二  開發原則、地上物或他項權利之處理。 

              三  土地、建築物及車位產權分配方式。 

              四  土地產權移轉。 

              五  起造人名義。 

              六  開工與完工日期。 

              七  工程變更。 

              八  交屋及保固期。 

              九  稅捐及費用負擔。 

              十  違約罰則。 

              十一  契約終止及解除之規定。 

              十二  損鄰爭議及紛爭處理。 

              十三  其他事項。 

第  九  條    市有非公用土地依本辦法參與合作開發者，應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 

              。 

第  十  條  執行機關同意參與土地共同開發前，應將合作開發用地內土地所有權人間權 

              益分配比例提本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審會）審議，並報請本 

              府核定。 

              前項合作開發用地內土地所有權人間之權益分配比例，依開發前各土地所有 

              權人所有土地市價占合作開發用地市價總值比例計算之。 

              前項土地市價之認定，由執行機關委託三家以上專業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第 十一 條   合作開發徵求投資人之方式，依開發前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占合作開發用地 

              總面積之比例，分別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達半數以上者：執行機關應以其名義公開徵求投資人，並依政府採購法 

                  相關規定辦理。 

              二  未達半數者，依下列方式擇一為之： 

                  （一）執行機關得以其名義公開徵求投資人，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 

                        辦理。 

                  （二）由私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公有土地所有權人提供規劃設計方案徵求 

                        投資人，其徵求投資人及投資計畫應經合作開發用地內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同意。其由公有土地所有權人徵求者，應依政府採購法 

                        規定辦理。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之規劃設計方案應包含建築設計、效益分析及權益分配等 

              事項。 

第 十二 條   以執行機關名義公開徵求投資人者，執行機關應估算開發總工程費、查估土 

              地市價及核算執行機關與投資人間權益分配比例，提財審會審議，並報請本 

              府核定後，作為招標條件或協商之依據。 

              非以執行機關名義公開徵求投資人者，執行機關應於簽訂合作開發投資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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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將參與合作開發之土地所有權人與資金提供者間權益分配比例提財審會 

              審議，並報請本府核定。 

第 十三 條   參與合作開發之全體土地所有權人與資金提供者間權益分配比例，以貢獻成 

              本比例分配。但經公開招標者，依標定條件分配。 

              前項貢獻成本計算原則如下： 

              一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貢獻成本，為開發後合作開發用地市價總值。 

              二  各土地所有權人之貢獻成本，按前款全體土地所有權人貢獻成本依第十 

                  條第二項開發前土地所有權人間權益分配比例分配之。 

              三  資金提供者之貢獻成本，為建築物設計費用、建造費用、管理費用及其 

                  他經各合作開發人共同認定之利息費用、變更設計、設備裝修費等必要 

                  費用。 

              前項第一款開發後合作開發用地市價總值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第 十四 條   建築物興建完成後權益分配原則如下： 

              一  各合作開發人分回價值，以開發後不動產總價值，依各合作開發人貢獻 

                  成本比例分配計算。 

              二  各合作開發人分得之樓地板面積，以各合作開發人分回價值，依選定單 

                  元之單價計算。 

              三  區位之分配，以各土地所有權人原有土地相關位置，並以集中連貫、整 

                  層取得為原則；其有重疊時，以協商方式為之，協商不成，依抽籤方式 

                  決定之。 

              四  建築單元之選擇，以整層或一完整單元為原則；其不足一完整單元時， 

                  由該單元選配持分超過百分之五十者取得所有權，並補繳差額價金。 

              五  第一款開發後不動產總價值及第二款選定單元之單價，依第十條第三項 

                  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合作開發稅費之負擔，應於土地共同開發契約及合作開發投資契約中約定下 

              列事項： 

              一  參與合作開發之土地或建築物，其地價稅、房屋稅、工程受益費、水電 

                  費及其他積欠之稅費，於開工前由所有權人負擔，開工後依照合作開發 

                  人間權益分配比例各自負擔。 

              二  參與合作開發之土地上原有地上物之拆除及處理費用，由原土地所有權 

                  人自行負擔。 

              三  土地複丈、分割合併、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建築物之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等各項相關費用，按合作開發人間權益分配比例各自負擔。 

              四  土地與建築物涉及權利變動需互相移轉時，所生相關各項稅費，依稅法 

                  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執行機關參與合作開發取得之不動產，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以管理機關變更、作價或收取使用費之方式提供本府公務使用。 

              二  標租。 

              三  標售。 

              四  委託不動產經紀業辦理仲介及代銷作業。 

              五  提供短期臨時性使用。 

              執行機關依前項第一款以市價作價方式，或依第三款、第四款辦理出售時， 

              應先行評定價格，提財審會審議，並報請本府核定。 

第 十七 條   執行機關須分擔之合作開發費用，由該機關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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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